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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将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完善带来新的多边框架。 各方在

ＷＴＯ 框架下就数字贸易便利化、 电子交易便利化、 网络安全等议题所达成的实质性的、 统一的诸边 （多

边） 协议， 将为全球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规则框架和制度性保障。 但各方在电子传

输关税和数字税、 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 源代码保护和源代码中的算法公开等方面的争议、 分歧，

以及大国间的规则之争、 模式之争， 不仅会影响 ＷＴＯ 电子商务诸边谈判进程和协定的签署， 还会影响 ＷＴＯ

电子商务协定数字规则的广度和深度。 作为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大国、 第一电子商务大国， 中国应在继续推

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诸边谈判尽快达成高标准、 平衡、 包容的数字贸易、 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同时， 继续以更

高标准的数字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为载体提高中国在全球和区域数字治理及规则制定中的制度性话语

权， 继续以制度型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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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包括中国、 美国、 欧盟在内的 ９０ 个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成员就部分全球

电子商务、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达成实质性协议。① 在大国战略竞争长期化、 经济议题安全化、 相互依

赖武器化、 全球治理碎片化的背景下， ＷＴＯ 电子商务诸边谈判里程碑式的成功， 将为完善以规则为基

础的全球数字 （贸易） 治理体系带来新载体和统一的多边框架，② 也将为中国提升全球数字治理和制

度性话语权提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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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有以 ＷＴＯ 为核心的全球货物、 服务贸易治理体系有所不同，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还缺乏一个统一的多边框架。 现有 １８８ 个含

有数字贸易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ｓ）、 数字贸易协定 （ＤＴＡ） 和大国间的数字规则之争并未改变， 反而加剧了全球数字治理机制

的碎片化状况。 数据来源：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ｌｕ． ｃｈ ／ ｅｎ ／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 ｆａｃｕｌｔｙ － ｏｆ － ｌａｗ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ｈｉｐｓ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ａｐｅ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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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的缘起与内涵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始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① 协定文本涵盖电子商务赋能、 电子商务与开放、 电子商

务与互信、 跨部门议题、 电信、 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 （见表 １）。②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９０ 个成

员已就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 电子合同、 无纸化贸易、 电子发票、 单一窗口、 电子交易框架、 政府数

据开放、 开放式互联网接入、 在线消费者保护、 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 网络安

全、 透明度等 １３ 个条款基本达成一致 （见表 １）。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多边电子商务 ／数字贸易协定， 与

《美墨加协定》 （ＵＳＭＣＡ） 为代表的美式数字贸易模版相比， ＷＴＯ 电子商务诸边谈判更具包容性和开

放性。③

表 １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框架

序号 具体领域 具体议题 具体条款

１
电子商务

赋能
电子交易便利化、 数字贸
易便利化

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 电子合同、 电子发票、 电子支付、 无纸化
贸易、 单一窗口、 数据跨境交换系统

２
电子商务
与开放

电子传输关税、 互联网和
数据接入

电子传输关税、 开放政府数据、 开放互联网接入

３
电子商务
与互信

消费者保护、 个人隐私保
护、 商业互信、 网络安全

线上消费者保护、 未经请求或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 个人信息保
护、 源代码、 使用密码的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 产品、 网络安全

４ 跨领域议题

信息流动、 透明度和国内
管制合作、 能力建设、 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成员的实施时间表

跨境数据流动、 计算设施位置、 透明度、 合作、 能力建设和技术
援助、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特殊及差别待遇

５ 电信
ＷＴＯ 基础电信协议参考文
件的更新、 网络 设 备 和
产品

范围、 定义、 竞争性保障、 互联性、 普遍服务、 许可证和授权、
稀缺资源的分配和使用、 关键设施、 与电子商务相关的网络设备
和产品

６ 市场准入 服务市场准入、 与电子商务相关人员的临时入境、 数字产品的市场准入等

７
范围和一般

条款
定义、 原则、 范围、 与其他协定的关系、 一般例外、 安全例外、 审慎措施、 争端解决、 电子商
务与贸易委员会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文本整理而得。

就具体议题和具体条款而言， 在电子商务赋能章节， 各方已就单一窗口和国内电子交易框架、 无

纸化贸易、 电子合同、 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 电子发票等与电子交易便利化、 数字贸易便利化议题相

关的内容达成实质性协议， 但未能就电子支付等条款达成一致。 在电子商务与开放章节， 各方已就政

府数据开放、 互联网接入等内容达成协议， 但未能就电子传输关税、 数字税条款达成一致。 在电子商

·０６９·

①

②

③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包括中国、 美国在内的 ７６ 个 ＷＴＯ 成员发布联合倡议宣布启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 参见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ｄｏｌ２ｆｅ ／ Ｐａｇｅｓ ／ ＳＳ ／ ｄｉｒｅｃｔｄｏｃ． ａｓｐｘ？ 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ｑ： ／ ＷＴ ／ Ｌ ／
１０５６． ｐｄｆ＆Ｏｐｅｎ ＝ Ｔｒｕ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ｏｒｇ ／ ＩＭＧ ／ ｐｄｆ ／ ｗｔｏ＿ ｊｓｉ＿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ｔｅｘｔ＿ ｒｅｖ＿ ５． ｐｄｆ．

９０ 个谈判成员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 ９０％以上， 涉及 ３８ 个发达经济体、 ４７ 个发展中国家和 ５ 个最不发达国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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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与互信章节， 各方已就线上消费者保护、 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 网络安全等条

款达成协议， 但未能就源代码披露和算法公开、 使用密码的信息通信技术 （ ＩＣＴ） 产品等敏感议题取

得一致。 在跨部门领域， 各方已就透明度条款完成谈判并取得实质性成果， 但在跨境数据流动、 数据

本地化 （计算设施位置） 等核心敏感领域还存在很大分歧。 在电信章节， 各方承诺将继续推动与电信

服务相关的议题尽快达成共识。

二、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的主要分歧及背后的规则之争

虽然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已就 １３ 个议题达成实质性成果， 但在核心的跨境数据流动、 数据本地

化、 电子传输关税和数字税、 源代码披露和算法公开等敏感领域各方还存在很大分歧 （见表 ２）。 从

各方向 ＷＴＯ 提交的方案来看，① 发达国家间、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 发展中国家间在上述核心敏

感领域的立场也存在一定差异。 分歧和差异背后更多的是主要大国间的规则之争和在以规则为基础的

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权、 话语权之争。

表 ２　 主要经济体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的分歧

主要经济体
争议议题

中国 美国 欧盟

跨境数据流动 提案未涉及相关议题
主张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但允许设置例外条款

主张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禁止采取四项限
制措施， 更加关注个人信息及隐私的保护

数据本地化
在国内的 《网络安全
法》 中规定了数据本
地化要求

禁止数据本地化要求，
对金融业的数据存储提
出特别规定

未提及与数据本地化相关的专门条款

电子传输关税
主张将免关税延长至
下 届 ＷＴＯ 部 长 级
会议

主张对电子传输及被传
输的内容免征关税

主张对电子传输及被传输的内容免征关税，
但对视听产品不做任何承诺

数字税
在提案中未涉及相关
议题

未明确提出与数字税相
关的专门条款

未明确提及与数字税相关的专门条款

源代码披露和算法
公开

在提案中未涉及相关
议题

反对源代码和源代码中
的算法公开

原则上反对源代码和源代码中的算法公开，
但在三种情况下允许强制披露源代码和公
开算法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文本整理而得。

（一） 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

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方面， 美国在区域贸易协定、 数字贸易协定和 ＷＴＯ 谈判中一直对数据本地

化要求等跨境数据自由流动限制措施持反对态度。 不过， 与在 ＵＳＭＣＡ 中的强硬立场有所不同的是，
美国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虽然也主张不应对跨境数据流动作出限制， 但也支持就跨境数据自由流

·０７０·

①提案主要分布在电子商务赋能、 电子商务与开放、 电子商务与互信三个领域， 分别占条款总数的 ２１％ 、 ２７％和 ２１％ 。 其他领域

中， 跨领域议题 （包括跨境数据流动、 计算设施位置、 数据本地化要求）、 电信、 市场准入、 范围和总则分别占条款总数的 １０％ 、
５％ 、 ２％和 １４％ 。 参见中国信通院： 《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年度观察报告 （２０２３ 年）》， 中国信通院网站，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ｉｃｔ． ａｃ． ｃｎ ／ ｋｘｙｊ ／ ｑｗｆｂ ／ ｂｐｓ ／ ２０２３１１ ／ Ｐ０２０２３１１２７６６６１７４７４１７５５．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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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设置例外条款。①

与美国类似， 欧盟在区域贸易协定、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对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措施也持反对态

度。 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 欧盟在对数据本地化要求持反对立场的同时， 还提出以下 ４ 项限制措

施： 一是不应要求使用境内计算设施处理数据； 二是不应要求数据在境内存储； 三是不应禁止在其他

成员境内存储或处理数据； 四是不应将计算设施和数据存储的本地化作为允许跨境数据流动的前提。
欧盟的上述立场与其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立场基本一致。

中国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暂未就跨境数据流动议题提交相关提案。② 在中国对外签署的 ２２ 个

自由贸易协定 （含升级） 中， 除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在电子商务章节中 （第
１２ 章第 １４ 条） 就 “计算设施的位置” 做出具体承诺外，③ 其他协定均未涉及相关条款。 在中国已经

提出加入申请的区域贸易协定中，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一是允许各方对跨

境数据流动进行监管， 二是允许各方可以 “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 为由合理阻止相应的跨境数据流

动， 三是禁止计算设施本地化要求。④ 而在全球层面， 目前只有 《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ＵＪＤＴＡ） 和

《澳大利亚—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 （ＡＳＤＥＡ） ２ 个含有特定领域 （金融服务计算设施） 的数据本地

化要求，⑤ 有 １７ 个协定明确禁止或限制数据本地化要求，⑥ 协定覆盖率分别只有 １ ０６％ 和 ９ ０４％ ⑦。
大部分区域贸易协定并未涉及数据本地化要求 （计算设施位置） 条款。

（二） 电子传输关税

电子传输关税议程可以追溯至 １９９８ 年ＷＴＯ 的 《电子商务工作计划》。 自 １９９８ 年至今， ＷＴＯ 一直

维持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的做法。 不过， 在 ２０２２ 年的 ＷＴＯ 第 １２ 届部长级会议 （ＭＣ１２） 上， 以印

度为首的部分国家主张应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 综合各方立场， 在 ＷＴＯ 框架下， 目前各方围绕电子

传输关税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 ５ 点： 一是电子传输的定义； 二是电子传输的归类； 三是电子传输的

·０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 宣称， 美国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将不再坚持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禁止

数据本地化、 禁止软件源代码审查” 等主张。 不过， 美国是否就此改变其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的立场， ＷＴＯ 能否就跨境数据自由

流动、 数据本地化、 源代码披露和源代码中的算法公开等敏感条款达成协议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中国共向 ＷＴＯ 提交了 ９ 份提案， 涉及 ２０ 多个具体议题。 参见冯迪凡： 《商务部就解读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 中方

是谈判的重要参加方和主要提案方， 先后提出 ９ 份提案》， 第 １ 财经，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ｃａｉ．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０１９３７６７９．
ｈｔｍｌ。

ＲＣＥＰ 第 １２ 章第 １４ 条第 ２ 款规定， 各方不得将计算设施位置本地化要求作为在各方领土内进行商业行为的条件； 但第 １４ 条第

３ 款允许缔约方以 “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 和 “基本安全利益” 为由采取或维持计算设施本地化要求。 参见 ＲＣＥＰ 协定官方文本， ｈｔ⁃
ｔｐ： ／ ／ ｆｔ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ｒｃｅｐ ／ ｒｃｅｐｐｄｆ ／ ｄ１２ｚ＿ ｃｎ． ｐｄｆ。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ＣＰＴＰＰ； 除了中国外， 厄瓜多尔、 哥斯达黎加、 乌拉圭等国也提交了加入 ＣＰＴＰＰ 的

书面申请； 英国则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 日正式申请加入 ＣＰＴＰＰ 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被批准加入 ＣＰＴＰＰ。 参见王晓红等著： 《加入 ＣＰＴＰＰ
推动高水平开放》， 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 第 １３９ 页。

ＵＪＤＴＡ 的第 １２ 条和 ＡＳＤＥＡ 的第 ２４ 条均明确禁止数据本地化要求， 但不管是 ＵＪＤＴＡ 的第 １２ 条， 还是 ＡＳＤＥＡ 的第 ２４ 条均明确

规定不适应于 “金融服务计算设施”。 参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
ｔｒ．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ｊａｐａｎ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ｄ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ｆａｔ． ｇｏｖ． ａ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ｐｄｆ．

１７ 个协定分别为 ＵＳＭＣＡ、 ＴＰＰ、 ＣＰＴＰＰ、 ＲＣＥＰ、 ＤＥＰＡ、 ＵＪＤＴＡ、 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 （ＰＡＡＰ）、 澳大利亚—新加坡 ＦＴＡ、 ＡＳ⁃
ＤＥＡ、 澳大利亚—秘鲁 ＦＴＡ、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全面合作协议 （ＡＩ － ＣＥＰＡ）、 欧盟—英国 ＴＣＡ、 日本—蒙古 ＥＰＡ、 智利—阿根廷

ＦＴＡ、 智利—乌拉圭 ＦＴＡ、 智利—巴西 ＦＴＡ、 新加坡—斯里兰卡 ＦＴＡ。
协定覆盖率为含有该条款的协定数占全部 １８８ 个含有数字贸易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数的比例。 数据来源：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ｌｕ． ｃｈ ／ ｅｎ ／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 ｆａｃｕｌｔｙ － ｏｆ － ｌａｗ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ｈｉｐｓ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ａｐｅ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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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 包括可视化产品、 ３Ｄ 打印、 数字服务等； 四是免征关税的范围； 五是免征关税的影响， 尤其

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①

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 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 １６ 个经济体在提案中首先将电子传输定义为 “任
何可以通过电磁方式进行的传输” （见表 ３）。 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 １６ 个经济体均主张对电子传输

和被传输的内容免征关税。 不过， 与美国略有不同的是， 欧盟虽然也支持对电子传输和被传输的内容

永久性免除关税， 但欧盟还是以文化多样性为理由， 将视听产品排除在免征关税范围之外。

表 ３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在电子传输关税议题上的争议

议题 内容 赞成方

电子传输的定义
任何可以通过电磁方式进行的传输， 包括传
输内容

美国、 欧盟、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瑞士、 智利、
乍得、 危地马拉、 中国香港、 日本、 韩国、 挪
威、 新西兰、 新加坡、 乌克兰、 英国

是否对电子传输
征收关税

任何缔约方 ／成员不得对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
电子传输征收关税

美国、 欧盟、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瑞士、 智利、
乍得、 危地马拉、 中国香港、 日本、 韩国、 挪
威、 新西兰、 新加坡、 乌克兰、 英国

继续维持 ＷＴＯ 不对电子传输 （不包括以电
子方式传输的内容） 征收关税的现行做法

印度尼西亚、 阿根廷

将 ＷＴＯ 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的现行做法维
持至下一届部长级会议； 不应阻止缔约方对
电子传输征收税费、 费用和其他支出

中国、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免征关税的范围
电子传输和传输内容 美国、 欧盟

电子传输 印度尼西亚、 阿根廷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文本整理而得。

中国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的提案中主张继续维持 ＷＴＯ 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的现行做法， 这与

中国在中韩自贸协定 （ＦＴＡ）、 中澳 ＦＴＡ、 ＲＣＥＰ 和升级版中国—新西兰 ＦＴＡ 中的立场基本一致。 中韩

和中澳 ＦＴＡ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同时生效） 也是中国第一批就电子传输关税作出具体承诺的 ＦＴＡ。 至

少在目前阶段， 无论是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 还是区域贸易协定， 中国还未就电子传输和被传输内容

的永久性免除关税问题作出具体承诺。
在其他成员中， 以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为代表的部分国家虽然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也主张维

持 ＷＴＯ 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的现行做法， 但与美国和欧盟有所不同的是， 印尼和阿根廷在提案中

明确反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的永久化， 并将免征关税的范围限定于电子传输本身且免征关税的范围不

适用于电子传输内容。
总体而言， 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 发达经济体更倾向于对电子传输永久性免除关税； 发展中

国家成员基本倾向于继续维持 ＷＴＯ 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的现行做法， 但对电子传输的永久性免税

问题、 免征关税的范围尤其是对电子传输内容是否征收关税还持保留态度。 而在全球 １８８ 个含有数字

贸易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中， 有 ８１ 个对免征电子传输关税问题作出了具体承诺， 约占 ４３ ０９％ ， 远高

·０７２·

①商务部世贸司： 《 电子商务工作计划》， 商务部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ｓｍｓ ／ ２０２２０８ ／
２０２２０８０５１７２８５２２４２．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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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据本地化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覆盖率 （９ ０４％ ）。 换言之， 无论是区域贸易协定还是 ＷＴＯ 电子商

务谈判， 各国就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的共识要高于对数据本地化要求的共识。

（三） 数字税

在数字税方面， 美国和欧盟在向 ＷＴＯ 提交的提案中均未明确提出相关的专门条款。 中国在向

ＷＴＯ 提交的提案中也未涉及与数字税相关的议题或条款。 在其他经济体中， 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为代

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对电子传输关税的永久性免税和对电子传输内容免征关税问题持否定立场的同

时， 对数字税的免除也持反对或保留态度。
而在区域贸易协定中， 目前全球层面 ５０ 个已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明确将与数字产品相关的 “国

内税、 费或其他费用” 排除在电子传输或电子传输内容免关税条款义务之外。① 换言之， 在上述区域

贸易协定中， 电子传输或电子传输内容免关税条款不适应于 “国内税、 费或其他费用”。 其中，
ＵＳＭＣＡ （第 １９ 章第 ３ 条第 ２ 款）、 ＣＰＴＰＰ （第 １４ 章第 ３ 条第 ２ 款） 均明确提出， 不应阻止缔约方对

通过电子方式传输的内容征收国内税、 费或其他费用。② ＲＣＥＰ 第 １２ 章第 １１ 条第 ５ 款也明确提出， 不

得阻止缔约方对电子传输征收税费、 费用或其他支出。③

需要强调的是， 目前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英国、 土耳其等国家正在实施的 “数字服务税”，④

欧盟对跨境电商征收的进口 “增值税” （ＶＡＴ）， 以及澳大利亚、 新西兰对进口数字产品 （如电影、 应

用程序、 游戏和电子书等） 所征收的 “商品服务税” （ＧＳＴ） 并非关税而属于国内税。

（四） 源代码披露和算法公开

源代码和算法是美国的利益集中领域。 在早期向 ＷＴＯ 提交的提案中， 美国就曾试图将 ＵＳＭＣＡ 中

与源代码和算法相关的条款直接复制到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之中。⑤ 不过， 与在 ＵＳＭＣＡ 中的强硬立场

相比， 美国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虽然反对源代码披露或源代码中的算法公开， 但在特定情形下也

允许成员国出于调查、 审查、 司法等目的强制源代码披露。
欧盟在区域贸易协定和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对源代码或源代码中的算法公开也持反对立场。 与

美国类似， 欧盟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也允许就源代码披露和算法公开设立例外条款。 与美国相比，
欧盟的例外条款更加具体， 允许成员国在以下 ３ 种情况下可以强制要求披露源代码或公开算法： 一是

有违反竞争法的行为； 二是知识产权保护； 三是安全问题。
中国在向 ＷＴＯ 提交的提案中未涉及源代码或源代码中的算法公开； 在已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中

·０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ｌｕ． ｃｈ ／ ｅｎ ／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 ｆａｃｕｌｔｙ － ｏｆ － ｌａｗ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ｈｉｐｓ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ａｐｅｄ ／ 。

参见 ＣＰＴＰＰ 官方文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ｔ． ｇｏｖｔ． ｎｚ ／ ａｓｓｅｔｓ ／ Ｔｒａｄｅ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ＴＰＰ ／ Ｔｅｘ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１４．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ｐｄｆ。

参见 ＲＣＥＰ 官方文本， ｈｔｔｐ： ／ ／ ｆｔ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ｒｃｅｐ ／ ｒｃｅｐｐｄｆ ／ ｄ１２ｚ＿ ｃｎ． ｐｄｆ。
法国是全球第一个加征 “数字服务税” 的国家 （税率为 ３％ ， 征收对象为全球年收入超过 ７ ５ 亿欧元且在法国国内收入高于

２５００ 万欧元的科技巨头， 涉及谷歌、 亚马逊等跨国大型企业）， 并因征收数字服务税问题受到美国的 “３０１ 调查”。 除了法国、 意大

利、 西班牙、 英国等国家外， 目前印度、 印度尼西亚、 越南、 巴西、 阿根廷、 尼日利亚、 肯尼亚等国家也已实施或提议征收数字服务

税， 全球范围内共有 ３０ 多个国家通过了与数字服务税相关的立法。
ＵＳＭＣＡ 第 １９ 章第 １６ 条第 １ 款规定 “任何缔约方不得将源代码或源代码中的算法公开作为在其境内进口、 分销、 销售或使用该

软件或含有该软件的产品的条件”。 参见 ＵＳＭＣＡ 官方文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ＦＴＡ ／ ＵＳＭＣＡ ／ Ｔｅｘｔ ／ １９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Ｔｒａｄｅ．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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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就源代码或源代码中的算法公开作出任何约束性的承诺。 ＲＣＥＰ虽然在第 １２ １６ 条 “电子商务对

话” 条款中提及源代码问题， 但也只是承诺在与成员进行电子对话时 “应当考虑源代码问题”， 不具

约束性。 其他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区域贸易协定中，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ＤＥＰＡ） 对源代码的披

露和算法公开未作出具体承诺， ＣＰＴＰＰ 在禁止源代码披露的同时也设置了一定的例外条款。 而在全球

层面， 目前仅有 １２ 个区域贸易协定涉及源代码条款， 协定覆盖率只有 ６ ３８％ 。①

三、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与主要区域数字贸易协定的比较

自 ２０００ 年美国—约旦 ＦＴＡ、 ２００３ 年澳大利亚—新加坡 ＦＴＡ 签署以来，②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在向

ＷＴＯ 备案的 ５８１ 个贸易协定中，③ 有 １８８ 个含有数字贸易条款， 有 ８３ 个含有 “电子商务” 或 “数字

贸易” 专章。④ 在全球数字治理尚未形成统一的多边框架的情况下， 区域贸易协定早已成为各方参与

全球数字规则制定的重要载体。 虽然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还在进行中， 协定的最终覆盖范围、 数字规

则的深度还有待确认， 但各方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的分歧与共识仍然可以从已签署的区域贸易协

定的数字条款覆盖率、 数字规则深度和协定间的文本相似度推断一二。 以美国为例， 其在 ＷＴＯ 电子

商务谈判中的提案就完全移植了 ＵＳＭＣＡ 数字贸易章节的相关条款。 ＵＳＭＣＡ 也是全球第一个含有数字

贸易章节的区域贸易协定。

（一） 数字规则的广度

在数字条款的协定覆盖范围或数字规则的广度方面， 至少就目前而言， 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在区域

贸易协定中的覆盖率最高， 有 ９３ 个区域贸易协定含有该条款， 约占 １８８ 个含有数字贸易条款的区域贸

易协定总数的 ４９ ４７％ （见图 １）。 其他数字条款中， 电子商务合作、 安全例外、 电子传输禁止征收关

税、 在线消费者保护、 一般例外的协定覆盖率均超过 ４０％ ； 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 国内电子交易框

架、 争端解决的适用、 无纸化贸易的协定覆盖率均超过 ３０％ ； 透明度、 未经请求的电子信息、 网络安

全、 具体例外、 网络平台责任的协定覆盖率均超过 ２０％ 。 而个人信息保护、 在线消费者保护、 电子认

证和电子签名、 电子交易框架、 无纸化贸易、 透明度、 未经请求的电子信息、 网络安全等条款也是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率先达成实质性成果的条款。 这一特征事实也表明， 无论是区域贸易协定还是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 各方在电子交易便利化、 数字贸易便利化领域更容易达成共识。
与个人信息保护、 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等数字条款的高覆盖率相比，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１７ ０２％ ）、 禁止数据本地化要求 （９ ０４％ ）、 禁止源代码转让 （６ ９１％ ）、 使用密码的 ＩＣＴ 产品

（１ ６０％ ）、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 （１ ６０％ ） 等美式数字贸易核心条款的协定覆盖率却很低。 其中， 禁止

·０７４·

①

②

③
④

１２ 个区域贸易协定分别是澳大利亚—秘鲁 ＦＴＡ、 澳大利亚—新加坡 ＦＴＡ、 ＡＳＤＥＡ、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 ＣＥＰＡ、 欧盟—日本

ＥＰＡ、 欧盟—墨西哥 ＦＴＡ、 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 （ ＴＣＡ）、 日本—蒙古 ＥＰＡ、 ＵＪＤＴＡ、 ＴＰＰ、 ＣＰＴＰＰ、 ＵＳＭＣＡ。 数据来源：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ｌｕ． ｃｈ ／ ｅｎ ／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 ｆａｃｕｌｔｙ － ｏｆ － ｌａｗ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ｈｉｐｓ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ａｐｅｄ ／ 。

美国—约旦 ＦＴＡ 是第一个含有数字贸易条款的 ＦＴＡ， 澳大利亚—新加坡 ＦＴＡ 是第一个含有独立的电子商务章节的 ＦＴＡ， ＵＳＭＣＡ
则是第一个含有独立的数字贸易章节的 ＦＴＡ。

数据来源： Ｗ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ｒｔａｉｓ． ｗｔｏ． ｏｒｇ ／ ＵＩ ／ ｃｈａｒｔｓ． ａｓｐｘ。
数据来源：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ｌｕ． ｃｈ ／ ｅｎ ／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 ｆａｃｕｌｔｙ － ｏｆ － ｌａｗ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ｈｉｐｓ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ａｐｅ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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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主要区域贸易协定中数字贸易核心条款覆盖广度

数据来源：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

数据本地化要求、 禁止源代码转让、 使用密码的 ＩＣＴ产品等敏感条款也是 ＷＴＯ电子商务谈判争议和

分歧最大的几个议题。 这一特征事实表明， 即使在区域和双边层面， 各方对跨境数据流动、 数据本地

化要求、 源代码的披露和算法的公开等敏感议题也很难达成共识， 还存在很大分歧。

（二） 数字规则的深度

在数字贸易条款或数字规则的深度方面， 至少就目前而言， ＵＳＭＣＡ 的数字贸易条款或数字规则

的深度最高， 达 １７１ （见图 ２）。① 作为全球首个含有 “数字贸易” 章节的区域贸易协定， ＵＳＭＣＡ 是

第一个引入金融服务计算设施位置 （数据本地化要求） 的区域贸易 （数字贸易） 协定， 也是第一个

将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扩大至广播等敏感部门的区域贸易协定。
除了 ＵＳＭＣＡ 外， 澳大利亚、 新加坡、 韩国、 日本和欧盟的数字贸易协定、 区域贸易协定的数字

规则深度也明显高于其他含有数字贸易条款的区域贸易协定。 在中国已经正式提出加入申请或已正式

启动谈判的区域贸易协定中， ＣＰＴＰＰ 的数字规则深度要高于 ＤＥＰＡ，② 也高于 ＲＣＥＰ。 虽然美国已经退

出 ＴＰＰ， 但 ＣＰＴＰＰ 基本保留了 ＴＰＰ 中大量美式数字贸易条款和规则。 这也是 ＣＰＴＰＰ 的规则深度和数

字条款的文本相似度与美式数字模版相近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０７５·

①

②

协定中如果含有某数字贸易条款赋值为 １， 如果不含有该条款则赋值为 ０； 在赋值为 １ 的数字贸易条款中， 如果该条款全部为非

约束性义务则依然赋值为 １， 全部为约束性义务赋值为 ３， 同时含有约束性和非约束性义务赋值为 ２。 全部数字贸易条款的赋值加总即

为该协定的数字规则深度， 数值越高表明该协定的数字规则的深度越高。 参见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ｌｕ． ｃｈ ／ ｅｎ ／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
ｆａｃｕｌｔｙ － ｏｆ － ｌａｗ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ｈｉｐｓ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ａｐｅｄ ／ 。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 中国与新加坡、 智利、 新西兰等 ＤＥＰＡ 成员已经完成 １０ 余轮谈判并就所有条款完成了初步探讨。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ｌｉａｎｂｏ ／ ｆａｂｕ ／ ２０２４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９２９００３．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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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全球主要贸易协定的数字规则深度

数据来源：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

（三） 数字规则的文本相似度

在数字规则、 数字贸易条款的文本相似度方面， 目前全球共有 ３７ 个区域贸易协定与美国的数字

贸易模版更加接近， 有 ２３ 个与欧盟的数字贸易模版更加接近。① 美欧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的争议

与分歧也可以看作是美式数字贸易模版与欧式数字贸易模版间的模式之争。

就具体协定而言， ＣＰＴＰＰ、 ＲＣＥＰ、 ＤＥＰＡ、 ＵＪＤＴＡ 的数字贸易条款与 ＵＳＭＣＡ 的文本相似度要高

于其与欧盟—日本 ＥＰＡ 的相似度 （见图 ３）。② 就地缘分布而言， 亚太地区含有数字贸易条款的区域

贸易协定与美式数字贸易模版的相似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就具体国家而言， 澳大利亚等 ＣＰＴＰＰ 发

达成员国对美式数字规则的内化程度更高。 这一特征事实也反映了美式数字规则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和

扩散。 这一特征事实还从侧面解释了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国家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中

部分议题尤其是跨境数据流动议题上的立场一致性。

在中国目前的自贸区战略布局中， ＲＣＥＰ 的数字贸易条款与 ＵＳＭＣＡ 的文本相似度 （２８ ２％ ）、 与

欧盟—日本 ＥＰＡ 的文本相似度 （３０ ７３％ ）， 要高于中澳 ＦＴＡ、 中智 ＦＴＡ、 升级版中国—新西兰 ＦＴＡ

与 ＵＳＭＣＡ、 欧盟—日本 ＥＰＡ 的相似度。 至少就目前而言， 中美、 中欧、 美欧在数字规则领域还存在

很大差异。 在中国暂未加入但与中国高度相关的几个区域贸易协定中， ＣＰＴＰＰ 与 ＵＳＭＣＡ 的文本相似

·０７６·

①

②

数据来源：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ｌｕ． ｃｈ ／ ｅｎ ／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 ｆａｃｕｌｔｙ － ｏｆ － ｌａｗ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ｈｉｐｓ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ａｐｅｄ ／ 。

欧盟—日本 ＥＰＡ 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 日生效， 协定生效时未涉及跨境数据流动议题。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欧盟和日本启动了关于跨境数据

流动的谈判， 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达成协议。 新的协议规定双方不得限制或禁止跨境数据流动。 但也允许各方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

保护基本权利为目标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必要且合理的、 与其目标相称且不超过必要程度的限制措施。 相关条款将被纳入修订后的欧

盟—日本 ＥＰＡ 协定。 参见 ＥＵＲ － Ｌｅｘ，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ｆｏｒ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Ｄｅｃ ８，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ｉｒｃａｂ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ｕｉ ／ ｇｒｏｕｐ ／ ０９２４２ａ３６ － ａ４３８ － ４０ｆｄ － ａ７ａｆ － ｆｅ３２ｅ３６ｃｂｄ０ｅ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ｆ９ｃ７ｂ４ｆ０ － ｅａ０ｆ － ４６７ａ － ｂｂ９ｅ －
２０８０１３ｂ０７３１２ ／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ｔｒ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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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４３ ８４％ ） 要高于其与欧盟—日本 ＥＰＡ 的文本相似度 （３１ ７５％ ）； ＤＥＰＡ 与 ＵＳＭＣＡ 的文本相似

度 （１９ ３３％ ） 要低于其与欧盟—日本 ＥＰＡ 的文本相似度 （２１ ９７％ ）。

图 ３　 代表性区域贸易协定与美欧数字规则的文本相似度

数据来源： 作者通过 Ｐｙｔｈｏｎ 计算而得。

注： 欧盟与日本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就欧盟—日本 ＥＰＡ 的数字贸易条款完成了升级版谈判， 本文的文本

相似度分析以升级版欧盟—日本 ＥＰＡ 的数字贸易条款为基准。

四、 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政策建议

当前， 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数字贸易持续增长。① 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数字化、 智能化、

网络化， 对现有以规则、 规范为基础的全球数字治理、 国际规则体系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 中国作为

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大国、 第一电子商务大国，② 有必要以 ＷＴＯ 电子商务诸边谈判和更高水平的区域贸

易协定、 数字贸易协定谈判为契机， 在深化国内改革和制度型开放的同时，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及

规则制定。
第一， 继续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大国、 第一电子商务大国的优势， 共同推动 ＷＴＯ 电

子商务谈判早日达成共识。 一是推动各方尽快就使用密码的 ＩＣＴ 产品、 电信服务市场准入等议题达成

共识。 二是正确认识、 妥善处理、 有效弥合各方在禁止源代码披露和公开算法、 数据本地化要求 （计
算设施位置与数据管辖权）、 电子传输及传输内容的永久性免征关税等敏感议题或发达国家利益集中

·０７７·

①

②

据 ＵＮＣＴＡＤ 统计， ２０２２ 年， 全球以数字交付服务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 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ｂ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为测度的数字贸易出口总额高达 ３ ９４ 万亿美

元， 年均增长 ７ ２％ （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准年）， 高于同期货物贸易 ４ ５％的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ＳＴ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ｒｅ ／ 。

统计显示， 中国 ２０２２ 年的数字经济规模高达 ７ ５ 万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的 １７ ２ 万亿美元， 居世界第二位。 参见中国信通院：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 （２０２３ 年）》， 中国信通院网站，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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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争议与分歧， 尽快达成高标准、 平衡、 包容的数字贸易规则。 三是继续发挥中国在 ＷＴＯ电子

商务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桥梁作用， 共同推动发展议题尽快形成共识， 早日形成更加开

放包容、 公平公正的全球数字治理框架。
第二， 继续提高中国在区域和全球数字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一是在新签署或升级版 ＦＴＡ 中逐步

纳入新议题、 新规则； 进一步优化、 提升中国对外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规则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

继续加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力度， 逐步构建起全国统一的、 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相衔接的监

管模式和制度体系， 逐步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和敏感数据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三

是继续完善国内数据治理法律框架， 继续提高 《网络安全法》 等国内数据治理法律法规与国际高标准

数字规则的兼容性。
第三， 继续以 《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 《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

议》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等为框架或平台， 强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新兴经济体或与全球南方国家

在数字领域尤其是数字贸易便利化领域的合作及在全球电子商务、 数字规则领域中的共识， 为全球数

字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更多条件及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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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ｏ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ｔ
ｗｉｌ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ｅｅｋ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ｃｉｒｃ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ｔ ｍｕ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ｄｅｆｅ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ＳＧ）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ｔ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ｇｏｏ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７）ＷＴＯ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ｂｏ

ＷＴＯ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 ｂａｓ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ｂｙ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ＷＴＯ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ｒｕｌ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ｄ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ＷＴＯ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ＴＯ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ＷＴＯ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ｈｉｇｈ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ｕｓｅ ｈｉｇｈｅｒ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ｉｃｅ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 －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 ｕ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 ｕｐ．

（８）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Ｍ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ｕｎ Ｘｉａｏｔａｏ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ｒ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ｏｖｅｒ －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ｄｏｌｌａ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ｄｏｌｌａ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Ｓｍａｌｌ Ｙａｒｄ， Ｈｉｇｈ Ｆ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ｅｍｂａ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ａ
ｗａｖｅ ｏｆ “ｄｅ － ｄｏｌ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ＵＳ ｄｏｌｌａ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ｔｈｅ Ｒｅｎｍｉｎｂｉ，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ｇｏｌｄ ｍａｙ ａ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 －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ＭＢ ｔｏ ｆａｃ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ｅａｄｗ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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